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採購契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
立約人

        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甲乙雙方同意依法訂定本契約，共同遵守，其條款如下：

第一條、購案名稱：「Digitalβ-CAM、HDCAM等格式錄影帶、XDCAM格式攝錄用藍光光碟105年度供應合約」採購案。

第二條、契約標的各單項價款：
	項次
	品名及規格
	數量
	單價(含稅)

	1
	Digital β-CAM S-size 6分鐘
	1
	

	2
	Digital β-CAM S-size 32分鐘
	1
	

	3
	Digital β-CAM L-size  64分鐘
	1
	

	4
	Digital β-CAM L-size 94分鐘
	1
	

	5
	Digital β-CAM L-size 124分鐘
	1
	

	6
	HDCAM  CAM S-size 6分鐘
	1
	

	7
	HDCAM  CAM S-size 12分鐘
	1
	

	8
	HDCAM  CAM S-size 40分鐘
	1
	

	9
	HDCAM  CAM L-size  64分鐘
	1
	

	10
	HDCAM  CAM L-size 94分鐘
	1
	

	11
	HDCAM  CAM L-size 124分鐘
	1
	

	12
	XDCAM  BLU-RAY DISC  23GB /可重複讀寫
	1
	


        包括完成全部契約所需之工料器具、開支雜費、稅捐（含營業稅）及甲方之
        利潤在內，甲方不得因物價波動或其他任何事由藉詞要求加價。 

第三條、契約標的之項次、品名及規格、數量、單價及製造廠或勞務供應者名稱、地
        址詳如附件。本案採統包方式，甲方須按規格需求提供系統之軟、硬體設備、
        附屬設備、相關配件及組裝材料，報價清單未列之軟硬體項目，如為達到系
        統完整運作所需者，甲方須無條件免費提供。
第四條、履約保證金：無。
第五條、交貨時間及交貨數量：由乙方指定每次交貨時間及交貨數量。
第六條、交貨地點：依乙方指定地點。

第七條、逾期罰款：接獲本會訂單通知後，未依照規定時間（本會通知日起30個日曆天）內完成交帶，每逾一日罰該次訂單總額千分之一。附加條款另有規定者應從其規定。
第八條、付款方式：驗收合格後月結90天付款

第九條、契約解除或終止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乙方得隨時解除或終止契約，其因此所受之一切損失，甲方應付賠償之責：

一、因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延遲契約進度，顯可預見其不能於期限內完成者。

二、契約進行中，甲方有違反本契約之情事，經乙方告知後，仍不依限期改善 
          或依契約履行者。

第十條、本契約如因特殊情形另行約定補充條款，此補充條款若與本契約各條款有抵
        觸時，應以補充條款為準。

第十一條、雙方如因本契約涉訟時，甲乙方均同意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
          院。

第十二條、本契約壹式肆份，甲方執壹份，乙方執參份。

                  立契約書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甲　方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：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　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  編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　方：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代表人：丘  岳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　址：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
中華民國104年 月 日簽訂

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/03/15 奉總經理核定公佈實施

1030821核定修正
一、本管理要點係遵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，並依據本會工作環境及特性而訂定，其目的在保障各工作場所作業人員之安全與健康，防止職業災害，務請各承攬商及本會有關部門，確實遵行。

二、本會各項業務招商承攬時，各承攬商應就其承攬部份，擔負勞工安全衛生法所定之「雇主」責任。

三、承攬商及其工作人員，除應遵守合約及本管理要點外，並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，及相關法規之各項規定，不得有違勞工安全衛生條件。

四、承攬商對其所僱用人員之工作意外傷亡，應負有醫療及賠償之責任。

五、承攬商依法應為其僱用之工作人員，投保勞工保險，及其他傷、殘、死亡等職業災害賠償之保險。

六、承攬商如有業務之一部份，經本會管理單位同意，再交付他人承攬時，承攬商應就本會合約及勞工安全衛生有關規定事先告知再承攬人。

七、承攬商在本會工作場所內作業，應遴派現場負責人，負責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事宜。

八、承攬商在本會以外地區作業，其作業期間，仍應遵照安全衛生法各項規定辦理，其有安全衛生違失責任，概由承攬商自行負責。

九、承攬商就各項工作性質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，指派具有法定合格之人員執行該項作業。

十、承攬商使用之機械設備、器材及安全裝置等設施，應符合國家相關法令規定，並負責該項機械設備之自動檢查。

十一、承攬商於作業期間、凡從事具危險性之工作，包括：起重、電焊、氣焊、高架、感電、噪音、易爆、化學物、高溫、高壓、特技表演等均應事先妥為規劃採必要之安全措施。

十二、承攬商不得使童工、女工從事危險性及有害性工作，其工作期間並應遵守勞動基準法(及其施行
    細則)童工、女工之各項規定。
十三、承攬商就其工作性質，應備置相關之安全衛生防護器具，供作業人員使用。
十四、承攬商除從事所承攬之業務外，對本會其他一切設施不得隨意操作或移動。若因作業需要，應事先取得本會主管單位同意，始為之；作業完成，應立即恢復。

十五、承攬商因作業所使用之器材、設備，在作業範圍內指定地點儲放，放置時不得阻礙消防設施、配電盤、電氣開關、樓梯、出入口及通道；作業完成，應整理清潔恢復原狀。

十六、承攬商所屬工作人員，於本會各工作場所作業時，應遵守本會各項安全衛生管理及禁止規定。

十七、作業場所若有危險顧慮時，承攬商或作業場所負責人，應即令停止作業，先使人員退避至安全處所，並即向行政部總務組提出報告處理。

十八、承攬商於工作過程中，如發生意外災害或人員傷亡時，應立即採取急救、搶救等必要措施，並立即通知本會行政部總務組及報告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處理。

十九、本管理要點，視為本會各項承攬契約中之附約，其有未盡事宜，請參照勞工安全衛生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。
二十、附則：本辦法經總經理核定後施行，其修廢程序亦同。
